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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调整的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86）、

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

司股份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88）:公司实际控制人梁耀华先生、李林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高创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州番禺禾天

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以下统称“一致行动人”）计划自本次增持计划的

首次增持之日起 12个月内，增持总额不低于 40 万股且累计增持总额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的股份。 

2017年 11月 28日，实际控制人李林先生以个人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400,317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1%,增持均价为 10.855 

元/股。 

2017 年 12 月 6 日至 2017 年 12 月 8 日期间，实际控制人梁耀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63,000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0.02%的股份，

增持均价为 10.54元/股。 

2017年 12月 15日，实际控制人李林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增持本

公司股份 7,000,0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 1.77%的股份，增持均价为 9.69元/股。 

2017年 12月 25日，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的新增股份登记，新增限

售流通股 35,734,167 股后，总股本由 395,920,000 股变更为 431,654,167 股。鉴于登

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31,654,167股，梁耀华先生、李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通知上市公司其股份调整计划并披露《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96）：原定增持计划

的增持比例保持不变，增持计划的增持数量根据总股本变动作出相应调整。即原拟增持

总额不低于 40 万股且累计增持总额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的股份保持不变，累计增持总

额数量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8,633,083股。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邓建辉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

司将邓建辉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5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252,000

股回购股份已于 2018 年 6月 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注

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31,654,167股变更为 431,402,167

股。 

鉴于注销完成后，总股本变更为 431,402,167 股，梁耀华先生、李林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于今日通知上市公司其股份调整计划： 

原定增持计划的增持比例保持不变，增持计划的增持数量根据总股本变动作出相应

调整。即原拟增持总额不低于 40 万股且累计增持总额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的股份保持

不变，累计增持总额数量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8,628,043 股。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其他内容不

变。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4日 


